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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41号

2019年11月29日，《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

会保险暂行办法》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务会、国家医疗保

障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谁可以参保，参哪种保险？

包括在内地（大陆）单位
就业、灵活就业、个体经
营等各种形式的就业人员，
其中单位就业人员应当参
加五项基本社会保险，灵
活就业、个体经营等人员
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就业人员

包括在内地（大陆）居住

但未就业的人员及在校大

学生等，可以在居住地按

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非就业人员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二条



谁可以参保，参哪种保险？

就业人员
第二条在内地（大陆）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在内地（大陆）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按照注册地有关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内地（大陆）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按照居住地有关规

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非就业人员

在内地（大陆）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在内地（大陆）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与内地（大陆）大学生执行同等医疗保障政策，按规定参加高等教育

机构所在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港澳台居民可以延缴或补缴吗？

养老保险
第六条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

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

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在居住地按照

有关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待遇领取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

15年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延长缴费或者补缴。

《暂行办法》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
台居民，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延缴或者补缴，保障其依法享有养老保险待遇。



港澳台居民可以延缴或补缴吗？

医疗保险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

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退休人员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的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定执行。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按照与所在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同等标准

缴费，并享受同等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在境外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社保关系可以转移吗？

第八条参加社会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跨统筹地区流动办理社会保险

关系转移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港澳台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不适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的相关规定。已经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

不再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已经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的，

不再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怎样确定待遇领取地？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跨省流动就业的，应当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1、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

遇领取手续；

2、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

缴费年限满10年的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3、在各参保地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由其缴费年限最长的参保地负责归集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及相应资金，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有多个缴费年限相同的最长

参保地，则由其最后一个缴费年限最长的参保地负责归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办理待

遇领取手续，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跨省流动就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

按照本条第二款有关待遇领取地的规定确定继续缴费地后，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办理。



要离开内地了怎么办？

第七条港澳台居民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条件前离开内地（大陆）的，其社会

保险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再次来内地（大陆）就业、居住并继续缴费的，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经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可以将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

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已获得香港、澳门、台湾居民身份的原内地（大陆）居民，离开内地（大陆）时

选择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返回内地（大陆）就业、居住并继续参保时，原缴费

年限合并计算；离开内地（大陆）时已经选择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原缴费年限

不再合并计算，可以将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两地都有参保可以退其中一地吗？

第十一条已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

港澳台居民，可以持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大陆）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和失业保险。

第十二条内地（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有关机构就社会保险事宜作出具体安

排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参加医保特别事项

一、在我市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应当参加本市职
工社会医疗保险，享受相应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

二、在我市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可参照
我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选择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享受相应的职
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

三、在我市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
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享受相应的城乡居民社会医疗
保险待遇。

四、对于符合《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第七条的港澳台居民，
可按规定延缴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费至规定年限；延缴职工社会医疗
保险期间，按规定享受职工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港澳台居民养老保险措施的意见》

主要内容

（一）关于港澳台籍人员继续缴费问题。《意见》明确，在我
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居民、台湾居民，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且在我省累计缴费满10年的，可
根据国办发〔2009〕66号文规定，在我省参照灵活就业人员缴
费标准继续缴费至满15年；在各省缴费均不满10年，其缴费年
限最长（并列最长取最后一个）的参保地在我省的，可在我省
最后参保地继续缴费。《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
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15年。同时，对最后
参保地在我省，但在我省累计缴费年限不是最长的人员，也可
自愿选择在我省最后参保地继续缴费。

03
（三）关于港澳台籍人员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问题。如果在我省工作的港澳、台湾籍

高层次人员通过公开招聘纳入参加我省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编制的，应按规定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02

（二）关于港澳台籍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
问题。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
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令第26号）规定，用人单位与聘
雇的台、港、澳人员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并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04

（四）关于港澳台籍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问题。《意见》规定，在我省居住且办理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湾籍人员，

可在居住证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

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和财政补贴。

01



港澳台居民参加社会保险业务办理
一、用人单位参保：通过电子税务
局或者办税服务厅，为聘用的港澳
台居民增员参保，按时申报缴纳社
保费。

二、从事个体工商经营、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

注意：暂行办法所称“港澳台居民有效证件”，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参保登记一般使用通行证号码。

社保基金管理中心

医疗保障局

街镇公共服务中心



谢 谢！


